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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36749 债券简称：G16 博天 

债券代码：150049         债券简称：17 博天 01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终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福建南平武夷山市“水美城市”工程 PPP

项目； 

 终止后剩余募集资金用途：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6,513.55 万元，其中 6,500

万元公司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目前尚未归还，待补流资金归还后，公司将另行

履行相应程序审议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拟终止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相关募投项目福建南平武夷山市“水美城市”工程 PPP 项目（以下简称

“武夷山 PPP 项目”）。 

一、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56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0,01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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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 6.74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69,667,4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0,998,271.88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38,669,128.12 元。瑞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2 月 13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瑞华验字[2017]01730003 号验资报告，上述募集资金已全

部到位，并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及实际情况，公司首次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累计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

资额 
项目状态 

变更后累计投

资总额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3,979.60  1,609.04 已变更 478.53 

临沂市中心城区水环境治理

综 合整治工程河道治理 PPP

项目 

55,050.00 22,257.87 已变更 12,257.87 

合计 59,029.60 23,866.91 -- 12,736.40 

2018 年 3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将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 1,130.51 万元及其利息净额 2.70 万元和临沂市

中心城区水环境治理综合整治工程河道治理 PPP 项目剩余的部分募集资金

10,000.00 万元，合计 11,133.21 万元投入福建南平武夷山市“水美城市”工程 PPP

项目使用，募投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一期工程估

算总投资 

募集资金拟投

资额 
建设周期 

福建南平武夷山市“水

美城市”工程 PPP 项目 
350,000.00  87,573.63 11,133.21 24 个月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和存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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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9 年 1 月 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

币 6,500 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2019 年 1 月 4 日至 2020 年 1 月 3

日。2020 年 1 月 2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不能按期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由于公司流动资金紧张，导致公司不能在期限内筹集到资金并按期向募集资金专

户归还资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尚未归还。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及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主体 开户行 专户用途 账号 账户余额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北京银行翠微路

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200000003362000

15081641 
4,404.47 

博天环境规划设计研

究院（北京）有限公

司 

北京银行翠微路

支行 
研发中心建设 

200000338513000

15170048 
13,550.86 

临沂博华水务有限公

司 

江苏银行北京上

地支行 

临沂市中心城区水

环境治理综合整治

工程河道治理项目 

323801880000216

12 
8,770.37 

博天（武夷山）水美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武夷山市支行 

福建南平武夷山市

“水美城市 ”工程 

PPP 项目 

203350782001000

00125601 
173,749.17 

合计 200,474.87 

三、本次拟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及终止原因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投项目和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一期工程

估算总投

资额 

募集资金

拟投资额 

募集资金累

计投资额 

剩余未投入

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投

资进度 

福建南平武夷山市

“水美城市”工程

PPP 项目 

87,573.63 11,133.21 4,619.66 6,513.55 41.49% 

武夷山 PPP 项目主要涉及东溪、西溪、崇阳溪及清献河的河道综合治理。

该项目一期工程估算总投资额 87,573.63 万元，计划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11,1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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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剩余部分资金由公司自筹资金投入。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累

计投资额 25,881.18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已投入 4,619.66 万元。具体项目投资建

设进度最终以政府审计评估结果为准。 

武夷山 PPP 项目自 2017 年开始实施，公司积极成立项目公司并竭力推进项

目建设。项目实施至今，整体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受国家 PPP 项

目政策调整及经济下行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以及项目实施过程中拆迁进度等问

题对项目推进的阻碍，整体项目进展情况与公司当时计划进程有一定的出入。公

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与当前的市场情况，

本着控制经营风险、利于股东回报及公司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公司拟终止武

夷山 PPP 项目建设实施。 

如果期后该项目在与政府谈判过程中决定清算项目或者由第三方承接项目，

如果政府补偿博天环境已经投入的资金，则该部分资金将优先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在履行相应程序后，再投入其他新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本次终止募投项目后的结余募集资金及其利息，待公司将用于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 6,500 万元归还后，另行履行相应程序审议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四、本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在综合考虑当前市场

经济环境、行业政策、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而作出的审慎决定，此次募投项目终

止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及长远发展规划。

本次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对本次终止的

相关项目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将影响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具体金额以 2019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履行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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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决策的相关程序，是公司根据市场情况、行业发展和公司战略等情况而做出的

审慎调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

公司终止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经过认真核查后认为：本次公司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

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程序合法有效，未发现有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

的情形。同意公司终止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三）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经过核查，公司拟终止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基于外部市场环境和公司经营计划，结合项目的实施进度

和当前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策，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规划，不会损害股东利益，

亦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审批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终止、延期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终止部分募

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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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9 日 


